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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 Q&A 

壹、訴願之提起 

一、訴願權 

訴願乃憲法第 16條明文保障之權利，並落實於訴願法。 

二、得提起訴願之情形 

(一) 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

權利或利益者，得提起訴願(此即撤銷訴願，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 

(二)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

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訴願。該「法定

期間」，如未有其他法令規定，原則上自機關受理申請之日起 2個

月(此即課予義務訴願，訴願法第 2條)。 

三、何謂「行政處分」 

(一) 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

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訴願法第 3條第 1項)。

例如罰鍰或地政事務所、戶政事務所拒絕登記皆是。 

(二) 另行政機關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

定其範圍者，亦為行政處分，例如因地層危險命某一村落之住戶立

刻遷移，或對於參與某一示威活動之多數人命令解散等(訴願法第 3

條第 2項)。 

(三) 又有關公物之設定、變更、廢止或一般使用者，亦為行政處分；例

如將某一建物列入古蹟保護，或開放公共設施供公眾使用等(訴願

法第 3條第 2項)。 

(四) 行政機關單純的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或對法令適用之解釋，因未

發生公法上之效果，並非行政處分。 

四、何人得提起訴願 

自然人、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或其他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

提起訴願。另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者，有訴願能力；故自然人必須年

滿 18歲或未成年已結婚者，始有訴願能力；而無訴願能力人應由其法定

代理人代為訴願行為。至地方自治團體、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應由其代表

人或管理人為訴願行為(訴願法第 18、19、20條)。 

五、訴願管轄機關 

(一) 不服本府所屬各級機關之行政處分者，例如本府工務局、勞工局、

環境保護局、各地政事務所、戶政事務所、區公所等所為處分，向

本府提起訴願(訴願法第 4條第 4款)。惟有關土地增值稅、地價稅、

房屋稅等核定稅額之處分，應先向臺南市政府稅務局申請復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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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服，再向本府提起訴願。 

(二) 不服本府之行政處分者，即以「臺南市政府」名義所為處分，向中

央主管部、會、行、處、局、署提起訴願(訴願法第 4 條第 5 款)。 

六、提起訴願之法定期間 

(一) 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日內為之。

利害關係人提起訴願者，上開期間自知悉時起算。但自行政處分達

到或公告期滿後，已逾 3 年者，不得提起(訴願法第 14 條第 1、2

項)。 

(二) 訴願之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

為準(訴願法第 14條第 3項)，不能以付郵之郵戳為憑。 

(三) 訴願人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已之事由，致遲誤訴願期間者，於

其原因消滅後 10 日內，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受理訴願機關申請回

復原狀。但遲誤訴願期間已逾 1 年者，不得為之。申請回復原狀，

應同時補行期間內應為之訴願行為(訴願法第 15條)。 

(四) 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關

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 1年內聲明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

間內所為(行政程序法第 98條第 3項)。 

七、訴願書 

(一) 訴願為要式行為，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

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訴願法第 58條第 1項)。 

(二) 訴願書應載明下列事項，由訴願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訴願法第

56條第 1項) 

1. 訴願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如

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

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 

2. 有訴願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文

件字號。 

3. 原行政處分機關。 

4. 訴願請求事項。 

5. 訴願之事實及理由。 

6. 收受或知悉行政處分之年、月、日。 

7. 受理訴願之機關。 

8. 證據。其為文書者，應添具繕本或影本。 

9. 年、月、日。 

(三) 訴願應附原行政處分書影本(訴願法第 56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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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係提起課予義務訴願，亦即行政機關就申請事項於法定期間內應

為而不為，則須載明應為行政處分之機關、提出申請之年、月、日，

並附原申請書之影本及受理申請機關收受證明(訴願法第 56 條第 3

項)。 

(五) 訴願人在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訴願管轄機

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做不服原行政處分之表示者，視為已在法定期

間內提起訴願。但應於 30日內補送訴願書(訴願法第 57條)。 

(六) 受理訴願機關認為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

知訴願人於 20日內補正(訴願法第 62條)。 

八、訴願參加 

(一) 與訴願人利害關係相同之人，經受理訴願機關允許，得為訴願人之

利益參加訴願。受理訴願機關認有必要時，亦得通知其參加訴願。

訴願決定因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足以影響第三人權益者，受理訴願

機關應於作成訴願決定之前，通知其參加訴願程序，表示意見(訴願

法第 28條)。 

(二) 訴願決定對於參加人亦有效力。經受理訴願機關通知其參加或允許

其參加而未參加者，亦同(訴願法第 31條)。 

九、訴願之撤回 

訴願提起後，於決定書送達前，訴願人得撤回之。訴願經撤回後，不得復

提起同一之訴願(訴願法第 60條)。 

 

貳、訴願之審議 

一、訴願審議委員會之設置 

各機關辦理訴願事件，應設訴願審議委員會，組成人員以具有法制專長者

為原則。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由本機關高級職員及遴聘社會公正人士、

學者、專家擔任之；其中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人數不得少於 2分之

1(訴願法第 52條第 1、2項)。 

二、審議方式 

訴願原則採書面審查方式(訴願法第 63條第 1項)。訴願決定應經訴願審

議委員會會議之決議，其決議以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訴願法第 53條)。 

三、訴願人之程序權利 

(一) 陳述意見 

受理訴願機關必要時得通知訴願人、參加人或利害關係人到達指

定處所陳述意見。訴願人或參加人請求陳述意見而有正當理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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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予到達指定處所陳述意見之機會(訴願法第 63條第 2、3項)。 

(二) 言詞辯論 

受理訴願機關應依訴願人、參加人之申請或於必要時，得依職權通

知訴願人、參加人或其代表人、訴願代理人、輔佐人及原行政處分

機關派員於指定期日到達指定處所言詞辯論(訴願法第 65條)。 

(三) 閱卷 

訴願人、參加人或訴願代理人得向受理訴願機關請求閱覽、抄錄、

影印或攝影卷內文書，或預納費用請求付與繕本、影本或節本(訴

願法第 49條)。 

四、訴願決定之類型 

(一) 不受理決定 

1.訴願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訴願法

第 77條) 

(1) 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 

(2) 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或作不服原行政處分之表示後未於

30日之法定期間內補送訴願書。 

(3) 訴願人不符合訴願法第 18 條之規定者(即非行政處分之相

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提起訴願) 

(4) 訴願人無訴願能力而未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訴願行為，經通知

補正逾期不補正者。 

(5) 地方自治團體、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未由代表人或管理人

為訴願行為，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 

(6) 行政處分已不存在者(即原行政處分機關自行撤銷原處分之

情形)。 

(7) 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訴願事件重行提起訴願者。 

(8) 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

起訴願者。 

2.何謂「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即不得提起訴願之情形： 

(1) 請求確認行政處分無效，或請求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

不成立；或人民與行政機關間，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

給付或請求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以及

因公法上契約發生之給付，請逕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行政訴訟法第 6條、第 8條)。 

(2) 私權爭執：即屬私法範疇之事件，例如公產處理，或其他行

政機關基於「私經濟關係」所為之意思表示或通知，應另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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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程序訴請法院裁判。 

(3) 未踐行訴願前置程序：例如核定稅捐之處分，應先經「復查」

程序，始得提起訴願(稅捐稽徵法第 35條)。 

(4) 交通違規事件：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7 條規定，

逕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自 112 年 8 月

15日起，取消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原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管轄之事件，改由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受理) 

(二) 駁回決定 

訴願無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駁回之。原行政處分所憑理

由雖屬不當，但依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應以訴願為無理由(訴願

法第 79條第 1、2項)。 

(三) 有理由之決定 

1.訴願有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之全部

或一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逕為變更之決定或發回原行政處分

機關另為處分。但於訴願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

之變更或處分。訴願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

另為處分時，應指定相當期間命其為之(訴願法第 81條)。 

2.對於課予義務訴願，受理訴願機關認為有理由者，應指定相當期

間，命應作為之機關速為一定之處分。受理訴願機關未為決定

前，應作為之機關已為行政處分者，受理訴願機關應認訴願為無

理由，以決定駁回之(訴願法第 82條)。 

五、訴願決定之效力 

(一) 以不停止原處分之執行為原則 

原行政處分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訴願而停止。惟

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

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

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

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訴願法第 93條第 1、2項)。 

(二) 訴願之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原行政

處分經撤銷後，原行政處分機關須重為處分者，應依訴願決定意旨

為之，並將處理情形以書面告知受理訴願機關(訴願法第 95 條、

第 96條)。 

六、訴願決定之期限 

訴願決定應自收受訴願書之次日起 3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延長 2個月。

惟倘訴願人續補訴願理由，訴願決定期間自收受最後補具理由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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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又倘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經通知訴願人補正者，3個月內之期間自補

正之次日起算(訴願法第 85 條、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

審議規則第 27條)。 

 

參、訴願決定之救濟方式 

一、提起行政訴訟 

訴願決定後，訴願人如有不服，應於訴願決定書送達後 2 個月之不變期

間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簡易案件向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

庭提起，一般案件向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起)。又利害關係人

亦得提起，2個月之期間自其知悉時起算。惟自訴願決定書送達後，已逾

3年者，不得提起(行政訴訟法第 106條第 1、2項) 

二、何者屬簡易案件 

(一) 稅捐課徵事件，稅額在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 

(二) 行政機關所為 50萬元以下之罰鍰處分而涉訟者。 

(三) 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 50萬元

以下。 

(四) 行政機關所為告誡、警告、記點、記次、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相

類之輕微處分。 

(五) 內政部移民署之行政收容事件，或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

上給付。 

(六) 其他依法律之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者。 

上開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減為 25 萬元或增至 75 萬元。 

(行政訴訟法第 229條) 

三、其他屬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管轄之案件 

(一) 稅捐課徵事件，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以下者。 

(二) 行政機關所為 150 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罰性、管制

性不利處分而涉訟者。 

(三) 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 150 萬

元以下者。 

(四) 其他依法律規定或經司法院指定由地方行政法院管轄之事件。 

    前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增至 1000萬元。 

(行政訴訟法第 104條之 1) 

四、訴訟費用 

簡易案件 2千元，一般案件 4千元，於起訴時向行政法院繳納(行政訴訟

法第 98條)。 


